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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文件 

渝高学会发〔2024〕13 号 

 

 

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

关于开展第三届“新时代普通高校优秀教务
处”评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鼓励会

员高校教务处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旗帜鲜明坚持五育并

举，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认真履行教学管理职责，持续提

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，着力加强教学基础建设，不断深化教

育教学改革，推进“四新”“五金”建设，经第四届理事会第六

次会长办公会议研究，决定在市教委指导下开展会员高校第

三届“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”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.坚持立德树人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专业综合改革，

创新人才培养机制，整体提高教师教学能力。 

2.本科“四新”、高职“五金”建设贡献突出，人才培养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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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明显提升。 

3.机构健全，人员稳定，经费保障，连续三年校内年度

考核结果为优良。 

4.班子成员团结协作，积极进取，凝聚力强。 

5.近三年处内相关人员获得省（部、市）级及以上教学

成果奖 1 项（前五名完成人）或承担并按时完成市级及以上

教改研究项目并结项。 

6.教学运行正常，教学管理规范，近三年未出现引发负

面舆情的重大教学事故。 

已获第一、第二届“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”的，

考评近二年的主要成效和实绩。 

二、评选程序 

1.根据评选基本条件，各高校自主申报。 

2.组织专家线上评审和会议评审。 

3.评选结果报市教委高教处、职成教处征求意见后向社

会公示。 

4.学会发文公布评选结果。 

三、评选数额 

评选“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”共 20 个，其中普

通本科院校、高职院校各 10 个。 

四、奖励办法 

1.入选会员单位获得学会重点专项课题 1 项，一般专项

课题 3 项。超星集团公司资助重点专项课题研究经费 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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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项，由学会统一拨付并列入学会课题管理。 

2.授予入选会员单位“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”

奖牌和证书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参加“新时代普通高校优秀教务处”评选申报的高校须于

7 月 20 号前将《“新时代普通高校优秀教务处”评选申报表》

（附件）电子版发到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邮箱：2008cqgj@163.com。

同时，书面材料一式 5 份邮寄到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。

地址：渝中区桂花园路 12 号,邮编：400012，重庆市教育科

学研究院新楼 117 室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。 

联系人和联系电话：徐全文，15902366098 

附件：第三届“新时代普通高校优秀教务处”评选申报表 

 

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

2024 年 6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教委、超星集团公司 

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30 日印发  



4 

 

附件 

第三届“新时代普通高校优秀教务处”评选申报表 

学校名称 （学校公章） 

专业数量  在校学生数  教务处人数  

教务处长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一、基本情况（限 300 字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主要事迹（已入选往届新时代优秀教务处的，按入学后的主要成效填报，其他

按近 5 年取得的主要成效填报，限 5000 字内，支撑材料可另附） 

 

（一）教学改革 

1.“四新”（本科）“五金”（高职）建设主要贡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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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改举措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教学建设 

1.师资队伍建设 

 

 

 

 

2.专业建设 

 

 

 

 

3.课程建设 

 

 

 

 

 

4.教材建设 

 

 

 

 

5.平台资源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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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学质量 

1.人才培养质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教风学风建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基层教学组织 

 

 

 

 

 

 

4.教学质量监控 

 

 

 

 

 

 

5.质量文化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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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教学运行 

1.教学管理制度 

 

 

 

 

2.教学运行规范 

 

 

 

 

3.教育信息化 

 

 

 

 

4.教学评价改革 

 

 

 

 

（五）自身建设 

1.教务工作队伍 

 

 

 

 

 

 

2.对外交流与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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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获教学成果奖（近 3 年教务处人员主持或作为完成人排名前五的省级和国家

级教学成果奖名称、等级、获奖年度和完成人及排名）或主持教改研究项目（近 3

年教务处人员主持的省部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称、主持人、时间、项目来源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长签字：  年   月   日 

学校推荐意见： 
 

 

 

 

 

主管校长签字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专家评审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专家组组长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教委高教处、职成教处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处长签字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会意见; 

 

 

 

 

 

 

学会领导签字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